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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区法院通报涉遗嘱继承纠纷典型案例

□ 本报记者 董星雨 本报通讯员 江健伦 吕冰倩 刘岳强

自书遗嘱：老人遗赠财产给好友被认定有效

在老年人口逐渐增多、财富积累相应增加、群众法

律意识逐步增强等多种因素叠加下，订立遗嘱已成为处

分财产、传承家庭财富的重要手段，涉遗嘱继承纠纷也

随之增多。妥善化解涉遗嘱继承纠纷，不仅关系到千万

家庭的幸福安康，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

用。近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梳理了一批近年来审

结的涉遗嘱继承纠纷案件，以案为例引导社会公众正确

理解遗嘱相关法律规定，以遗嘱人的意思表示得到尊

重、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目标，为推动全社会

形成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老龄化社会当下，遗嘱订立不再只是老年人专属，遗嘱人在 60岁以下
的案件也逐年增多，不少人倾向于将财产留给除亲人外照顾其生活起居的保
姆、护工等第三方陪护人员，这反映出大众财产规划的转变和法律意识的增
强。自书遗嘱、打印遗嘱、录像遗嘱，多样化的遗嘱订立形式为立遗嘱人提
供了更多选择，但因立遗嘱人年迈、患病、行为能力受限等原因而使订立遗
嘱时的意思表示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从而使遗嘱形式和实质要件存在瑕疵也
成为高发情况。此外，遗嘱继承中平房院落、成本价购房、拆迁安置房等财
产常涉及多重法律关系，在房屋产权归属、价值认定等方面存在需要查证的
不确定因素。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发布的该批涉遗嘱继承案例十分具有代表性。
其中，杨先生的自书遗嘱未提及老人、幼儿被要求保留必留份的案件，体
现了确保遗嘱人的遗嘱自由权与法定继承人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之 间 的 平
衡；在保姆照顾老人获赠遗产被诉的案件中，高老太先与曹女士签订
意定监护协议和遗赠遗嘱后又解除，并与养老院保姆薛女士签订遗赠
扶养协议，法院依法认定曹女士与高老太不再具有法律上的监护与被
监护关系、遗赠与受遗赠关系，对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予以肯定，保护其
意志自由。

此外，针对上述遗嘱继承案件中存在的各类问题，昌平区法院还提出了
多角度的有效建议，包括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增强群众法治意识，开展普法
讲座，利用新媒体传播优势提升家庭财产处置意识；深化跨部门联动机制，
拓展多元解纷渠道，争取多部门配合，灵活运用调解化解纠纷；审慎表达遗
产处置意愿，提升订立遗嘱的规范性，引导公众规范订立遗嘱，明确财产处
分；注意留存相关证据，防范法律风险等一系列举措，从源头减少继承纠纷
等家事矛盾发生，共同维护家庭幸福，营造和谐社会氛围。

离婚后的王老汉一直单身，受
好友梅先生一家照料，共同居住达
二十余年，后王老汉与程老太登记
结婚。王老汉与前妻育有一女小
静。王老汉去世前留有一份遗嘱，
载明由梅先生养老安葬，王老汉的

合法权益和所得全部归其继承。王老
汉与贾某曾有合同纠纷，诉讼过程中
王老汉去世，该案判决贾某给付王老
汉法定继承人程老太、小静补偿款
67 万余元。梅先生认为该笔补偿款
应归其所有，遂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涉案遗嘱系王
老汉本人书写，有其亲笔签字，并书写
年、月、日，符合法律规定的自书遗嘱
的有效要件，因此是否有见证人签字、
见证人是否同时签字，不影响该遗嘱
的法律效力。原告按照遗嘱内容履行

了生养死葬义务，要求继承遗产有事
实和法律依据。关于补偿款是否属于
遗嘱范围，王老汉生前提起诉讼，该项
财产性权利在王老汉去世前已经存
在，同时，王老汉在遗嘱中对其生前、
去世后的财产进行了概括式、兜底性
列明，故该笔补偿款项属于遗嘱中处
分的财产。法院最终判决王老汉自书
遗嘱有效，程老太、小静支付梅先生
67万余元。

冯 先 生 是 杨 老 太 的 二 儿
子 ， 与 张 女 士 育 有 一 女 小 丽 。
2020 年 11 月 ， 杨 老 太 与 某 房 地
产 公 司 签 订 拆 迁 安 置 协 议 ， 并
与 冯 先 生 、 张 女 士 、 小 丽 签 订
协 议 ， 约 定 认 购 安 置 房 3 套 ， 其
中 1 套一居室归杨老太所有 。

2021 年 2 月 4 日，杨老太立下代
书遗嘱，载明将名下的一居室给孙
子小龙继承。同日，杨老太又立下
打印遗嘱，遗嘱内容与代书遗嘱内
容一致。后杨老太去世，小龙向冯
先生出示了杨老太的遗嘱，表示要
继承遗产，但被冯先生拒绝。小龙

遂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涉案一居室

归杨老太所有的约定合法有效，且
该房屋一直由杨老太居住使用，系
其遗产。杨老太在同日所立的代书
遗嘱、打印遗嘱均符合法律规定的
形式要件，内容一致不冲突，系有

效遗嘱。小龙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
通 过 诉 讼 方 式表示同意接受遗赠，
其 要 求 继 承 房 屋 相 应 权 益 的 主 张 ，
法院予以支持。其中一份代书遗嘱
中房屋位置缺少“景”字，但结合
遗嘱订立时间、杨老太名下财产情
况 、 客 观 实 际 中 并 不 存 在 无 “ 景 ”
字的小区等，法院对小龙主张该处
系笔误的抗辩予以采纳。最终，法院
判决杨老太名下一居室的相应权益由
小龙继承。

刘老汉与王老太夫妻二人育有
五名子女。刘老汉名下有一套房
屋，王老太名下有存款 173 万元。
两名老人去世后，王老太名下存款
已按照每人五分之一的份额进行分
割，属于刘五享有的部分暂存于刘
二处。后五名子女因对房屋、存款

分割存有争议诉至法院。
庭审中，刘五提交视频称全家人

一致同意王老太由其赡养，刘老汉名
下房屋由自己享有，老人存款由除刘
五之外的其他四名子女分配。其他子
女辩称，当时同意房子归刘五的前提
是王老太由其赡养，但刘五并未照顾

过王老太，因此不同意按照上述方式
进行分割。

法院审理后认为，刘五提交的
视频并无见证人在场，不符合录音
录像遗嘱的形式要件，不具有录像
遗嘱的效力。在法定继承中，各继
承 人 继 承 的 份 额 ， 一 般 应 当 均 等 。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
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
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刘五较其他子
女并未尽到较多赡养义务，法院结
合视频内容、双方就赡养老人的陈
述、与父母共同居住的经历，最终
判决涉案房屋由刘五继承，刘五支
付每名兄弟姐妹房屋总价五分之一
的 折 价 款 ； 父 母 存 款 每 人 五 分 之
一，刘二将暂存的五分之一支付给
刘五。

杨先生名下有一房产甲房屋，
后与妻子唐女士共同购买乙房屋。
二人育有小豪、小华二子。2019
年 9月 27日，杨先生自书遗嘱，载
明其名下房产及房产中的个人份
额、汽车、存款、现金由唐女士继
承。2020 年 5 月，杨先生和唐女士
办理公证，签订了夫妻财产协议
书，约定杨先生名下甲房屋、两辆
汽车均归唐女士个人所有，不作为
夫妻共同财产，与杨先生无关。杨
先生去世时，其母亲夏老太已 82
岁 ， 小 豪 20 岁 、 小 华 尚 未 成 年 。
因就杨先生名下房屋份额分配未达
成一致，唐女士与小豪、小华将夏
老太诉至法院，要求继承乙房屋。

庭审中，小豪表示放弃继承杨先生
的所有遗产。

法院审理后认为，甲房屋和两
辆汽车在杨先生去世前进行了处
理，不属于遗产。杨先生留有自书
遗嘱且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其并
没有为年迈丧失劳动能力、依靠其
生活的母亲夏老太及未成年的婚生
子小华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故不
能完全按照杨先生所留遗嘱履行，
应当为夏老太、小华保留必要的遗
产份额后，剩余部分按照遗嘱确定
的分配方式处理。最终，法院判决
乙房屋归唐女士所有，并由唐女士
向夏老太、小华支付必留份遗产的
折价款。

高老太未婚未育，其同事女儿曹女
士日常对高老太进行照料 。2018 年 2
月，双方签订意定监护协议和遗赠遗嘱，
约定委托人可以声明公证形式单方撤回
监护委托。高老太进入养老院后，认识
了养老服务人员薛女士，并聘其为专职
保姆。后高老太离开养老院，薛女士作
为专职保姆与其一同入住某公寓。因高
老太与曹女士产生矛盾，2020 年 3 月，高
老太办理了解除意定监护人的公证手
续 ，并 撤 销 了 遗 赠 给 曹 女 士 遗 产 的 遗
嘱。同时，高老太与薛女士签订了一份
遗赠扶养协议，协议约定薛女士照顾高
老太，负责其生养死葬事务，高老太自愿
将存款、理财产品以及其他一切合法财
产遗赠给薛女士。高老太去世后，曹女

士诉至法院，要求继承高老太部分遗产，取
消被告薛女士获得遗赠的权利。

法院审理后认为，遗赠抚养协议约定了
由薛女士承担高老太生养死葬义务，享有受
遗赠权利。遗赠人最需要的不是经济帮助，
而是日常照料和紧急救治、体力、精神上的
扶助。曹女士主张遗赠扶养协议无效的意见
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曹女士依据
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主
张分得遗产是基于法定继承的规定，并不适
用于存在遗嘱继承、遗赠和遗赠扶养协议的情
况。高老太生前撤销意定监护协议和遗赠遗嘱
后，曹女士与老人在人身关系上不再有法律上
的监护与被监护关系，在遗产上不再有遗赠和
受遗赠的关系。因此，法院判决驳回曹女士
的诉请。

自 书 遗 嘱 由 遗 嘱 人 亲 笔 书

写 ， 签 名 ， 注 明 年 、 月 、 日 。 自
书 遗 嘱 不 需 要 见 证 人 就 具 有 遗 嘱
效 力 ， 不 同 于 代 书 遗 嘱 需 要 见 证
人 来 证 明 。 遗 嘱 继 承 优 先 于 法 定
继 承 ， 在 遗 嘱 有 效 的 情 况 下 ， 优

先 按 照 遗 嘱 的 内 容 继 承 遗 产 。 受
遗 赠 人 本 人 应 当 在 知 道 受 遗 赠 后
六 十 日 内 作 出 表 示 ， 表 示 形 式 可
以 是 口 头 或 者 书 面 ， 只 要 达 到 能
够 确 认 为 有 接 受 或 放 弃 遗 赠 的 意

思 表 示 即 可 ； 到 期 没 有 表 示 的 ，
视 为 放 弃 接 受 遗 赠 。 关 于 表 示 的
对 象 ， 只 要 和 继承或遗产存在密切
关系之人，如继承人、继承人的利害
关系人、遗产管理人等均可 。

多份遗嘱：内容一致的有效遗嘱应支持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
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
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

注明年、月、日。签署代书遗嘱时，两
名见证人 必 须 同 时 且 一 直 在 场 ，见
证 行 为 应 当 具 有 连 续 性，以确保遗
嘱的真实性。代书遗嘱的内容必须
反 映 遗 嘱 人 的 真 实 意 愿 ，遗 嘱 人 在
口述遗嘱内容时应当清晰准确地表
达 自 己 的 意 愿 ，代 书 人 如 实 记 录 遗

嘱 人 的 口 述 内 容 ，不 得 进 行 实 质 性
的修正或更改。

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
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
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需要注
意的是，如果打印遗嘱有两页以上，遗
嘱人和见证人必须在每一页上签名并

注明日期，不可图省事只签最后一页。
另外，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

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
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出
现多份遗嘱，内容无冲突时，多份遗嘱
可以同时适用。一旦内容存在不一致
的情况，应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录像遗嘱：缺少见证人的录音录像遗嘱无效

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
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
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

名 或 者 肖 像 ， 以 及
年、月、日。录

音录像遗嘱
的 见 证

人必须具备相应的见证能力，并且与
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无利害关系。
制作录音录像遗嘱时，遗嘱人应清晰
说出自己的姓名，最好念出身份证
号以便确认身份，详细叙述遗产分
配意愿及其他相关事项。遗嘱人还
需说明制作录音录像遗嘱的具体地

址和日期、时间，这是判断遗嘱真
实 性 和 有 效 性 的 重 要 因 素 。 此 外 ，
制作录像时，遗嘱人和见证人的影
像不能模糊，特别是脸部图像需要
清晰呈现。录音录像要保持全程录
制 、 一 镜 到 底 ， 避 免 分 成 几 段 拍
摄，也不要进行剪辑和拼接。

遗产必留份：遗嘱应为老人幼儿保留份额

遗嘱人可以通过设立遗嘱自主决定
在其去世后如何分配处置个人财产，但
遗嘱并非完全自由，继承制度还要体现
扶老育幼的基本功能。根据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四十一条规定，遗嘱应当为缺乏
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
必要的遗产份额。必留份制度适用对象

是遗嘱人的法定继承人，限定为第一、第二
顺位继承人，且继承人需同时具备缺乏劳
动能力和没有生活来源两个条件，体现了
法律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主要目的是
防止遗嘱人通过遗嘱方式拒绝履行法定义
务，让法定继承人生活有一定经济保障。
如果遗嘱没有为符合上述条件的继承人保
留必要的遗产份额，那么在进行遗产处理
时，法院将直接从遗产总额中扣减一定份额
交予此类继承人，剩余部分才可按照遗嘱确
定的分配原则处理。

遗赠扶养协议：保姆依约照顾老人获赠遗产

遗赠扶养协议的性质是一种平等、
有偿的双方法律行为，体现的是遗赠人
和扶养人的共同意志，其法律效力高于
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签署遗赠扶养协
议时，要保障遗赠人的真实意愿得到充
分体现，明确写出遗赠扶养双方各自的

权利义务、遗赠财产的名称、数量、处所
以及提供扶养的具体内容、办法、期限。

双方签订协议后，扶养人应当忠实履
行义务，保障遗赠人安享晚年生活，不
得 侵 害 遗 赠 人 的 人 身 健 康 和 财 产 安 全 。
如未尽扶养义务或未达到协议所约定的
扶 养 标 准 ， 遗 赠 人 可 以 要 求 解 除 协 议；
如扶养人虽尽到义务但存在虐待、遗弃
遗赠人等情节严重的行为，则同样丧失受
遗赠的权利。

源头减少继承家事纠纷
共同营造幸福和谐家庭

▲图为昌平区法院开庭审理一起遗嘱继承纠纷并当场成功调解。
郭 进 摄

◀图为昌平区法院召开“涉遗嘱继承纠纷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
郭 进 摄


